
臺北市115學年度辦理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特殊教育資賦優異類師資職前教育課程38學分班調查表 

學校名稱:                    
編號 教師姓名 最高學歷 任教科目 教學年資 資優教育服務經驗 

1     

□現職資優班專任教師（佔資優班編制缺）及具持續任教意願。 

□現職資優班兼任教師（每週兼任資優班授課節數達4節以上）及具

持續任教意願。 

□資優班之儲備授課師資。 

□擔任本市特殊教育方案（國中區域衛星資優教育方案/校本資優方

案）授課師資及具持續任教意願。 

□其他                          。 

□未具資優教育服務經驗。 

2     

□現職資優班專任教師（佔資優班編制缺）及具持續任教意願。 

□現職資優班兼任教師（每週兼任資優班授課節數達4節以上）及具

持續任教意願。 

□資優班之儲備授課師資。 

□擔任本市特殊教育方案（國中區域衛星資優教育方案/校本資優方

案）授課師資及具持續任教意願。 

□其他                          。 

□未具資優教育服務經驗。 

備註：1.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2.本表僅做為本局研議委託大專院校開設資優學分班之用，實際薦送將依後續本局函發學分班實施計畫為準。 

      3.請於114年○月○日（星期○）前，將調查表電子檔（WORD 檔）及核章後掃描檔（PDF 檔）寄至資優中心中學組

（trcgts@gl.ck.tp.edu.tw）以供彙整。 

承辦人：             教務主任：              輔導主任：               校長： 


